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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关于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珠海中富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的相关议案，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核查，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的立

场，现就相关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经审查,公司授权前实际控制人CVC Capital Partners Asia II Limited（以下

简称“CVC”）控制的珠海市中富胶盖有限公司、成都中富胶盖有限公司、沈阳

中富胶盖有限公司、杭州中富果蔬保鲜包装有限公司、珠海中富鲜果汁瓶盖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五家公司”）在公司配套的客户范围内，在产品的外包装、流

转包装物上继续无偿使用公司的商标，此次授权能够提高客户辨识度，突出整体

配套生产和供应，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并不涉及利益转移，也不存在侵害公

司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关于授权五家公司使用公司商标的议案。 

2、经审查，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补充协议>的议案》在公司 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范围内，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有利于顺利推进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

致同意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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